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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0〕52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
关于对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建设内容变更的批复

勐养镇人民政府：
你镇上报的《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项目建设内容的请示》（勐政请〔2020〕6号）已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变更批复如下：
1、 原则同意《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项目建设内容的请示》，变更内容严格按照勐政请〔2020〕6号执行。
2、 请勐养镇根据变更的项目建设内容，重新做好新项目点的设计及预算，将其做为项目档案留存同时提交县扶贫办一份存档。严格按照项目变更后的设计及预算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变更公示公告相关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3、 项目变更批复后，原项目总批复《梁政复〔2019〕121号》依然有效，其它项目建设点实施内容、规模等具体内容不变。
4、 项目变更批复下达后请勐养镇尽快组织项目实施，在确保项目质量的基础上按期完成项目建设、报账等相关手续。

附件：勐养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勐养镇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村内道路）项目建设内容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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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7日

                                                                                       
  抄送：县纪委、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县住建局、县审计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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